
 

榆政教发〔2022〕143 号 

 

 

各县市区教体局，榆林体育运动学校，榆林文投职业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《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印发<深化新时代职业教

育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>》（教师〔2019〕

6 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《榆林市教育局关于印发<榆林市中等职

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>的通知》（榆政教发〔2022〕44号）

要求，加强我市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建设，提升职业教

育育人质量，市教育局决定启动榆林市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

认定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定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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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市区职业教育中心，榆林体育运动学校，榆林文投职业

学校，榆阳区民办职业高中，榆林职业技术学院、神木职业技术

学院、榆林能源科技职业学院等职业院校的专业教师及转岗后从

事专业教学的一线教师。 

二、认定标准及相关要求 

“双师型”教师是指具有较高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较强的职业

技能，具备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

级证书的复合型专业人才。《榆林市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

定标准》（试行）详见附件 1。“双师型”教师每年认定一次，有

效期 5年，有效期满，教师需要重新申请资格认定。参照认定条

件（试行），在聘期内产生新成果将作为续聘的重要依据。 

三、组织机构 

为做好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工作，市教育局成立榆林市职业

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,统筹指导全市

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工作，具体成员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李向春  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 

成  员：白艳梅  市教育局职业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

下设办公室： 

主  任：白艳梅  市教育局职业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

秘书长：辛建文  市教育局职业与成人教育科干部 

成  员：孙  明  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副处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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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  强 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长 

刘江瀚  榆林市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 

梁  夏  榆林市横山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副校长 

高  波  神木市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 

曹中华  陕西省府谷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发展 

中心主任 

张  博  靖边县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 

白  慧  定边县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 

郝海鹏  绥德县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 

介国红  米脂县职业教育中心教务主任 

马建军  清涧县职业教育中心教务主任 

张小平  子洲县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 

成  涛  榆林能源交通职业学校副校长 

司高超  榆林能源化工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 

惠富平  榆林北方工业职业学校副校长 

领导小组负责认定工作统筹协调工作，推进认定工作顺利进

行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简称：认定办），认定办主要负责全

市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日常组织、管理和考核工作。各

县市区教体局、各职业院校应成立相应机构，做好“双师型”教

师认定资格审查和上报等相关工作。 

四、认定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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榆林市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工作程序如下： 

1.教师个人提出申请,提交申报书（见附件 2）； 

2.申报者所在学校对申报材料进行收集、核验，对由企业实

践成果或企业实践教师材料进行完善审核，县市区教体局对申报

者资格及提交材料进行审查和上报；完成企业实践成果鉴定； 

3.市认定办统筹对全市职业院校申报者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并

负责初级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； 

4.市教育局公示评审认定结果，公示无误后发文确认。经过

认定的“双师型”教师信息将纳入市级“双师型”教师资源库。 

五、时间安排 

每年 6月-10月进行认定。8月底完成学校申报及材料审核；

9 月底完成本年度市级审核认定。 

六、有关工作要求 

1.各县市区教体局，各学校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对认定工

作领导，安排专门人员负责，并做好宣传动员和组织申报工作，

确保认定工作顺利进行。申报工作务必实事求是，学校须对申请

人上报的材料逐一核实，严禁弄虚作假。 

2.各县市区教体局要指定专门科室负责“双师型”教师认定

工作，切实加强对认定工作的领导、组织和协调工作，认真做好

申报学校的审核工作。 

3.职业院校“双师型”教师占比作为学校办学质量评估、专






